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

學生參與重要集會實施要點 

114 年 02 月 26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專班事務會議通過 

ㄧ、為提升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(以下簡稱本專班)學生積極參加本專班重要集會

活動，依據本校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請假辦法」，訂定本參與要點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運產班全體學生。 

三、本專班預計每學期辦理二至四場專班週會、結合計畫辦理一至二場原住民族相關活動及

教育學院辦理一場院周會，上述集會活動皆視為本專班重要集會活動。 

四、本專班學生因故不能參加規定之集會與活動時均須請假，無故未到或請假未准者均視為

曠集會論，一次未出席規定之重要集會活動者，須增加專業服務10小時。  

五、本要點於專班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
